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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確保輸出種畜禽之健康、符合輸入國
檢疫規定，順利通關出口

輸出種畜禽常受限於輸入國嚴格之檢疫
規定，如輸出國必須依其程序被認可為
口蹄疫或禽流感非疫國(區) 



二、檢疫諮商
向輸入國政府主管機關詢問輸入檢疫規
定與程序

分析我國動物疫情狀態能否符合輸入國
檢疫規定與相關問卷內容

如能符合輸入國檢疫規定，則填送問卷
向輸入國申請輸入許可

獲輸入國許可時，依其檢疫規定辦理輸
出檢疫



目前可輸出之國家與品項

中國大陸—受精鵝蛋

印尼—雛雞

馬來西亞—雛火雞

韓國—雛鴨、種鴨蛋

日本—實驗用鴨蛋

香港—種猪



三、輸出人需先備齊之文件資料

農委會出口同意文件

輸出前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申請種畜禽貨品出口同意書，並註
明種畜禽品種、性別、數量。



三、輸出人需先備齊之文件資料

輸入國同意文件

應於輸出前向輸入國政府動物檢疫
機關申請並取得輸入同意函後，始
得輸往該國家地區。



四、輸出檢疫作業

加註指定疫病之檢測
結果於檢疫證書上

審核文件

收件、電腦輸入、編號、收費

註銷申請案件

申報檢疫

隔離檢疫、採樣檢測

派員臨場檢疫

不合格

不合格合格

應檢附文件：出口報單、輸出貨品商業發票或清單或包裝
明細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如import permit等)



輸入國要求之檢疫條件

輸出國為輸入國認定之特定疾病非疫國
（區）

來自特定期間無特定疾病之來源場

輸出前檢測特定疾病

疫苗注射紀錄

使用全新或經澈底消毒之容器裝運



實驗用鴨蛋輸日本
輸出前90日內，臺灣未發生禽流感，且
臺灣採行禁止施打疫苗政策。

輸出前90日內，來源場未發生家禽霍亂
、新城病、雛白痢、雞傳染性支氣管
炎、雞傳染性喉頭氣管炎、禽痘、家禽
傷寒、家禽黴漿菌病、馬立克病、家禽
沙門氏桿菌症、家禽白血病、家禽結核
病、西尼羅熱、住血原蟲病、鴨病毒性
肝炎及鴨病毒性腸炎等病。



實驗用鴨蛋輸日本

來自政府監督認可無家禽沙門氏桿菌症
之飼養場，或

輸出前90日內，由防檢局或地方動物防
疫機關赴來源場採樣送指定實驗室進行
家禽沙門氏桿菌症之檢測，結果為陰
性。



實驗用鴨蛋輸日本

來源禽群每間隔90日採樣由防檢局指定
之實驗室進行禽流感檢測。

最後一次檢測日期應為輸出前90日內。

抗原檢測方法為PCR或病毒分離。

抗體檢測方法為血球凝集抑制試驗或
AGID。



實驗用鴨蛋輸日本

輸出前24小時內，由防檢局動物檢疫人
員檢查確認無家禽傳染性疾病之症狀。

在檢疫人員監督下，事先使用全新或經
澈底消毒之容器裝運。

裝運卡車或機船在檢疫人員事先進行澈
底消毒。



實驗用鴨蛋輸日本

檢疫人員確認該批貨品未與其他不同衛
生條件之動物接觸。

施打疫苗之記錄，包括日期、劑量及製
造廠商。

檢疫人員簽章。





基礎生物安全措施

指定專責飼養人員，場區禁止參觀，嚴禁
閒雜人等出入。
畜舍出入口須設置消毒設施，並定期更換
消毒藥劑。
需更換工作衣鞋始得進入畜舍。

設有隔離檢疫區。



飼養管理文件化

人員進出、用藥、疫苗、
飼料、健康狀況等記錄
表。

執業獸醫師動物健康管理

由執業獸醫師或特約獸醫
師定期進行動物健康管
理。

優良飼養管理



五、結論
強化產品競爭力，營造賣方市場氣氛，有
利排除雙邊檢疫諮商障礙。

加強自我防疫措施，清除特定疫病以符合
輸入國檢疫規定。

飼養場針對輸入國要求，定期疫病監測，
以利種畜禽輸出。



敬請指教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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